
北京市大兴区财政局文件 

北京市大兴区财政局 

关于 2018 年会计监督检查的公告 

为切实履行财政部门会计监督职责，充分发挥会计监督服务

宏观调控和财政管理、保障财税政策执行、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的

重要作用，根据市财政局统一安排，按照《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开

展 2018 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京财监督 C2018J 1446 

号）的要求，大兴区财政局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度会计监督检查 

按照市局统一部署，结合我局工作重点，2018 年会计监督

检查范围为：北京市大兴区工商业联合会、北京市大兴区社区服

务中心、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、北京市大兴区动物卫

生监督管理局、北京市大兴区第三中学、北京市大兴区审计局、 

北京市大兴区水环境监测中心、北京市大兴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

站、北京青云智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、北京慧致驰财务咨询有限 

工作 一刁～一 月．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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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、北京兴魏恒通商务服务中心、北京赫呈财务咨询有限公司

和北京信成诺理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。检查内容为：会计基础工

作、部门预算、部门决算、资产管理、专项资金、非税收入、政

府采购、内控制度、代理记账机构设立条件、执业质量和会计信

息质量等。 

检查结果显示，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规范和监管力度的不断

加大，单位会计信息质量总体有所提高，但在日常会计核算和日

常支出中仍存在一些问题，尚需进一步规范。 

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：一是会计基础工作

方面。主要为：原始发票无明细、原始发票付款单位名称栏未按

规定填写付款单位全称、记账凭证填写不完整、会计科目使用不

正确等。二是资产管理方面。主要为：购入资产未及时记入资产

类科目增加核算、固定资产变更登记不及时、未对单位固定资产

进行定期盘点。三是公务卡制度执行方面。主要为：部分单位未

严格执行公务卡管理制度，存在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内仍使用现

金支付的情况。四是政府采购制度执行方面。未严格执行政府采

购定点服务的情况，表现为办公用品购置、车辆租赁与维修未执

行政府采购定点服务。五是单位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方面。主要存

在合同签订不规范、财务审批程序不规范、经办人与实物验收人

岗位未分离现象。六是代理记账管理方面。主要为代理记账业务

的负责人为非专职人员、与客户签订的委托合同内容不完备、原

始凭证不完整、记账凭证未填写附件数量、记账凭证的财务主管、 

记账、制单等未填写、存货核算不规范、现金余额大等。 

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逐一提出整改建议，及时督促单位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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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整改，要求其限期提交整改报告，对涉及行政处罚的单位依法

进行了行政处罚。各单位对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，专题研究，并

积极进行了整改落实。通过会计监督检查，提高了财务人员的执

业水平、保障了财经制度的贯彻执行、严肃了财经纪律。在今后

的工作中，我局将进一步加大会计监督力度、提升会计监督工作

效能，全力维护经济社会健康发展。 

北 

2018 ・  一 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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